


附件1-3

诚信声明与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：
我公司参与贵局组织的2024-2025年前海三湾片区促消费活动扶持资金申报项目，现就企业诚信作如下声明与承诺：
我司承诺无财政部《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及其他相关文件中规定的予以扣分的情形。未被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惩戒，且在惩戒期内。
我司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对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存在弄虚作假、套取、骗取专项资金的行为，如有虚假，我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及违约责任。
特此声明与承诺！


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近三年内，如投标人有任何违法违规、受惩罚和禁止、不良信用等记录，必须列明记载，并附网络截图（加盖公章）。
